屏東縣體育會飛盤委員會103年文光盃躲避飛盤錦標賽競賽規程
1、 計畫依據：依屏東縣體育會屏府教體字第103              號核准辦理。
2、 宗    旨：提倡正當休閒活動，推廣屏東縣飛盤運動，促進團隊
合作，提升飛盤水準。
3、 指導單位：屏東縣政府、屏東縣體育會
4、 主辦單位：屏東縣體育會飛盤委員會
5、 承辦單位：屏東縣玉田國民小學
6、 協辦單位：屏東縣里港國民小學
7、 比賽項目：躲避飛盤賽
1. 日期：103年11月22日，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止
2. 地點：屏東縣玉田國民小學運動場
3. 組別：國小組、公開組。
8、 報名方式：請將報名表(詳附件一)填妥後Email至下列網址
1. lkk940@mail2000.com.tw玉田國小-莊正陽老師 聯絡電話：0937165997
2. tonydoong6666@yahoo.com.tw 屏東飛盤委員會 董永誠
聯絡電話：0912136842

3. 組隊方式：
(1) 國小組：限每校報名一隊（分校另計），為提倡性別平等，上場比賽人員13人，需有男生11名，女生2名以上（含），換人時男生換男生，女生換女生，總報名人數為20人。(領隊一名，指導教練兩名，管理一名)。
※國小組每隊需提供裁判老師乙名擔任裁判，若無法提供裁判老師名單，視同報名不完整，大會不予接受報名。
(2) 公開組：不分男女，自由組隊，各隊報名人數為20人，各校報名隊伍數量不限制。(領隊一名，指導教練二名，管理一名)。
(3) 國小選手只能選擇1項組別報名。
9、 報名日期：
1. 即日起至103年11月7日止（逾時不受理），報名完畢請各校負責老師用電話聯絡確認報名完成，請各校每日注意e-mail信箱，大會若有事聯絡與通知，即運用此信箱聯絡。若需代訂便當，請在報名表上註明數量，並於報到時繳交費用。若不需代訂便當，請註明『自理』。
2. 本活動工作人員、領隊、教練、管理人員請服務單位給予公（差）假登記。
3. 該活動因於假日辦理，故請於活動結束後六個月內給予補假1天，惟課務請自行調整。
10、 經  費：
國小組與公開組每隊均收取報名費新台幣500元(獎狀、獎牌、活動費用及保險費)。不足經費由屏東飛盤委員會籌措。
※為鼓勵各校全程參與飛盤運動，發揮有始有終之精神。凡全程參加開幕典禮、比賽、閉幕典禮之學校，大會全額退還該校之報名費500元，以資鼓勵。
11、 比賽規則：
1. 國小組和公開組採單循環賽或雙敗淘汰賽制，依隊伍多寡由大會決定賽制。
2. 領隊會議與裁判講解，於比賽當日08：00於玉田國小實施。請裁判老師與各參賽隊伍派員參加。
3. 若各組隊伍不足三隊，取消該組此次比賽。
4. 比賽隊伍以三取一、五取三方式依比賽隊伍之多寡區分甲、乙、組獎勵。
5. 比賽時間為5-7分鐘，結束時以場內人數較多者為勝隊。
積分：勝隊得2分，平手各得1分，輸隊得0分。
人數：取兩隊比賽之勝負差，為勝隊人數。
隊伍積分相同，取兩隊比賽之勝負差之總和，較多者為勝隊，若勝負差之總和相同，取兩隊相互之勝隊，為排序之名次。
6. 比賽的投擲規定為反手、正手，均可投擲，唯飛盤投擲後，在空中盤面不可旋轉角度超過90度(含)，超過90度(含)即投擲犯規。
7. 傳盤以3次為限，第4次需攻擊。
8. 國小及公開組每隊隊員比賽時須穿著不同號碼之背心(請各校自行準備有號碼之服裝)。
9. 裁判群：由各參賽國小務必報名乙名裁判老師擔任裁判。
10. 比賽指定盤：躲避飛盤270(由大會提供)。
12、 獎勵辦法：
1. 國小組：團體成績各組前三名頒發團體獎牌乙座，每人頒發獎狀乙份。
2. 公開組：團體成績各組前三名頒發團體獎牌乙座，每人頒發獎狀乙份。
3. 每隊指導老師依「屏東縣國中小教職員獎懲原則」辦理敘獎。
13、 獎勵：擔任裁判的老師（2員）及工作人員（3員），報請縣府依規定敘獎。
14、 本實施計畫經體育會飛盤委員會會議通過，呈請縣府核備後實施，其修正時亦同。
15、 附    則：
1. 雨天備用場地為里港國小，賽程由大會決定之。
凡未全程參與之選手（包括老師、學生）就算團體成績有得獎，大會亦有權決定不頒發個人獎狀。二次選手點錄時間為（1）上午開幕典禮後（2）下午頒獎典禮時，若有任何一次點錄未到，視同選手失格，取消得獎之機會。
